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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5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2020-04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黔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调整股权比例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黔公司”）拟

按照其各股东的实际出资到位情况，将注册资本由 20 亿元减少至 10.72 亿

元，并相应调整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首黔公司 46.64%

股权。 

 鉴于首黔公司及其股东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江

电投”）和本公司均属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

江控股”）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首黔公司和盘江控股及盘江电投均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公司审计委员会也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一、交易概述 

首黔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 月，原规划建设“煤钢电化一体化”项目，注

册资本为 20 亿元，根据项目进展分期出资。后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

整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等原因，该项目不再继续实施。2018 年，贵州首钢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产投”）将其持有首黔公司 51%股权无

偿划转给盘江控股后，首黔公司重新定位将煤炭资源开发作为未来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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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方向。考虑到首黔公司发展规划发生重大变化，首黔公司拟按照各

股东的实际出资到位情况，将注册资本由 20 亿元减少至 10.72 亿元，并相

应调整股权比例。上述调整完成后，公司持有首黔公司的股权比例将达到

46.64%。 

鉴于首黔公司及其股东盘江电投和本公司均属于盘江控股实际控制

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首黔公司和

盘江控股及盘江电投均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除上述交易外，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未发生过其它相同

类型的交易。 

二、首黔公司基本情况 

首黔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16 日，由首钢产投、本公司、贵州黔桂

发电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首钢水城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家单位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住

所地为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乡。2018 年，首钢产投将其持有首黔

公司 51%股权无偿划转给了盘江控股，目前首黔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 

（万元） 

实缴 

（万元） 

股权

比例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102,000 40,400 5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25% 

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 30,000 6,000 15%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000 10,800 9% 

合计 200,000 200,000 107,200 100% 

2018 年，首黔公司股权划转完成后，在盘江控股的主导下，首黔公司

重新定位，将煤炭资源开发作为未来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以其现有的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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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产能 30 万吨/年）为主体整合纳木井田优质资源，拟将杨山煤矿技

改到 120 万吨/年。2019 年，为了避免潜在同业竞争，首黔公司已将其煤

矿安全、生产、建设、经营等业务全部委托给本公司管理。目前，杨山煤

矿 30 万吨/年已恢复生产，正在积极推进 120 万吨/年相关手续办理。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首黔公司资产总额 141,920 万元，负债总额

42,973 万元，净资产 98,947 万元，营业收入 6,120 万元，利润总额 528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首黔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调整股权比例的主要内容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首黔公司各股东实缴出资 10.72 亿元。按照

首黔公司各股东实际出资到位情况，将注册资本由 20 亿元减少至 10.72 亿

元，并相应调整股权比例。调整完成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首黔公司的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股权 

比例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107,200 

50,000 50,000 46.64%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400 40,400 37.69%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00 10,800 10.07% 

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 6,000 6,000 5.60% 

合计 107,200 107,200 107,200 100% 

四、首黔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调整股权比例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11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调整股权比例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告临 2020-042），与上述议案有关联关系的 5 名董事

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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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由于未来发展规划发生变化等原因，首黔公司按

照各股东的实际出资到位情况，将注册资本由 20 亿元减少至 10.72 亿元，

并相应调整股权比例；该事项符合首黔公司自身实际情况，未损害广大中

小股东的利益；在对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和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该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意见，认为：贵州

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拟按照各股东的实际出资到位

情况，将注册资本由 20 亿元减少至 10.72 亿元，并相应调整股权比例，该

事项公平公正、合法合规，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后续，首黔公司将按照工商管理部门对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要求办理

减资相关事项，并最终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五、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由于首黔公司本次调整注册资本是按照各股东实际出资到位情况，

对股东未完成出资的部分进行调减，本公司已经全部出资到位，故本事项

不涉及公司对首黔公司投资的增减变化。 

2.在首黔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登报公告期间，为了取得债权人的支持，

首黔公司已制定《债务化解方案》，且公司已全部出资到位，风险可控。 

3.首黔公司本次减少注册资本并按照实际出资到位情况确定股权比例，

公司持有首黔公司的股权比例将由 25%提高到 46.64%，符合公平、公正、

合理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公司的利益。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